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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文字的本质 

       

       

    张朋朋  

文字的本质是什么？ 

       

      学术界权威性的看法是：“代表语言，也就是能读出来，这是文字的本质”[i][①]。 

       

      语言以“音”示“义”。说文字的本质是“代表语言”，那就是认为：文字的本质也是以“音”示

“义”。所谓“能读出来”指的是文字有字“音”。也就是说，文字的本质是以字“音”来表“义”的，于是有

人更明确地说“文字是用‘形’通过‘音’来表达‘义’的。不管采用什么样的‘形’，每个字必须能读出音

来，这是文字的本质”[ii][②]。 

       

      文字的本质是“代表语言”吗？文字的本质是以“音”示“义”吗？ 

       

      谈“文字的本质”，首先应明确什么是“本质”。“本质”是个哲学术语。所谓“本质”是指事物本身所

固有的、决定事物性质、面貌和发展的根本属性[iii][③]。也就是说，文字的本质应是指文字本身所固有的、决

定文字性质、面貌和发展的根本属性。因此要想认清“文字的本质”，就必须先搞清“什么是文字本身所固有

的”“是什么决定了文字的性质、面貌和发展”等问题。 

       

      一 

       

      什么是文字本身所固有的呢？ 

       

       文字有“形”“音”“义”。这三者都是文字本身所固有的吗？ 

       

      所谓“固有的”是指本来就有的，不是外来的。从文字的产生看，人类创造出字“形”就等于创造了文

字，说一种文字是什么时候产生的也是根据字“形”出现的年代，有字“形”就有文字，没有字“形”就没有文

字，字“形”是文字本来就有的，文字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有可以刻画或书写的、可以给人看的字“形”，所以字

“形”是文字本身所固有的。 

       

      字“音”也是文字本身所固有的吗？ 

       

      本人认为，字“音”不是文字本身所固有的。因为字“音”是文字的读“音”，读“音”就是人发出的语

“音”。语言产生在文字前，在文字字“形”产生以前早就有语“音”了。由于人类在社会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



段后发现语言“一发即逝”，仅仅靠发音的方式来表达意义是不够的，于是就创造了另一种表义方式，这就是可

以书写的、给人看的有“形”的文字。人类创造的字“形”是为了表“义”的。这一点，从古文字的字形特征可

以看出来。古代象形文字所表示的意义，通过其形象的字“形”可以一目了然。因为人类创造字形是为了表达意

义，所以说，字“形”和字“义”是文字本身所固有的。文字以“形”示“义”，语言以“音”示“义”，由于

文字和语言都是表“义”的，因此人类创制的文字就与语言发生了联系，于是表示某个意义的字“形”就和表示

同一个意义的语“音”建立了联系，使字“形”有了读“音”，也就是说，文字的字“音”是外来的，是来自语

言的语“音”，所以说，字“音”不是文字本来就有的。 

       

      拼音文字的字“形”也是文字本身所固有的，也是用于书写的，视觉的，给人看的，这一点和象形文字没

有区别，象形文字的字“形”是表“义”的，拼音文字的字“形”也是表示意义的。所不同的是，拼音文字的字

“形”是根据语言的语“音”创制的，所创制的字“形”在初创时和语音具有对应性或一致性，因此拼音文字初

创时通过字“形”便于读出字音，但不能因为看拼音文字的字形便于读出字音就否定拼音文字的字形也是直接表

义的。因为拼音文字的字形和语音的对应性或一致性只是暂时的，是初创时的情况。语言和文字的发展是不同步

的。“语言是不断发展的，而文字却有停滞不前的倾向”[iv][④]。语言发展了，语音就要发生变化，而文字的

字“形”可以不变。由于文字的字“音”是来自语言的语“音”的，随着语“音”的变化，文字的字“音”也就

变了。为什么现代英文的字音和字形的拼写形式不对应了呢？因为英语发展变化了，所以随着英语语音的变化，

英文的字音就发生了变化，而英文字形的拼写却没有变化。现代汉字中的不少形声字的字“音”与声旁的发音不

一致也是因为汉字的字“音”变了，而字“形”没变。文字的字音和字形的不一致和不对应的现象说明文字的字

“音”是随着语言语音的变化而变化，是不固定的。字“音”的这种现象说明文字的字“音”不是文字本身所固

有的，是外在的，是来自语言的。 

       

      因为字“音”是来自语言的，是不固定的，所以我们今天就可以用现代汉语的读音来朗读古文，也就是

说，使古文的字形有了现代汉语的读音。另外字“形”相同的一段文字，对于讲不同方言的人，就可以有不同读

“音”。在中国，同一个汉字就可以有几十种不同方言的读音。同是英文，同样的字形也有伦敦音和美音之别。

也就是说，文字的字“音”是来自同一时代、同一个地区人们所使用的语言的语“音”。 

       

      人先习得语言，然后识字，人识字的过程是通过语“音”的中介使字“形”和语“义”建立联系，从而懂

得字“义”，同时也学到了字“形”的读“音”。另外，识字不仅是学习文字的字“音”，识字的主要目的是为

了掌握字形所表达的意义，因此即使能把字“音”读出来，但不知字“形”所表示的意义，同样还是不能理解文

字所表达的意义。 

       

      因为文字的字音不是文字本身所固有的，所以不知道字“音”，或者没有读字“音”能力的人也能通过字

形来理解字义。如古埃及文字、中国甲骨文等，虽然不知道它们的字“音”了，但专家们还是可以读懂它们所表

示的意义。聋哑人虽然没有语言能力，但他们可以通过字“形”看懂文字。 

       

      因为文字的字“形”是文字所固有的，是不能轻易改变的，而字“音”不是本子本身所固有的，是可以改

变的，是不固定的。如果改变了文字的字“形”就改变了文字的本质，文字的本质变了，文字的示“义”功能就

改变了。中国湖南等地发现的“女书”[v][⑤]，是在当地妇女中传看的一种文字，因为“女书”是妇女们创造的

一种特殊的字“形”，结果男子就看不懂了。 

       

      综上所述：文字的“形”和“义”是文字本身所固有的，而字“音”并不是文字本身所固有的，而是外来

的，是来自语音的。 

       

      二 

       

      是什么决定了文字的性质、面貌和发展呢？ 

       

      语言一发即逝，而文字可以“传于异地，留于异时”。和语言相比，文字的性质是能够突破时间和空间的

局限。 

       



      那到底是什么决定了文字可以突破时间和空间的局限呢？ 

       

      文字为什么能突破时间的局限呢？以汉字为例，我们今天阅读古代留下的典籍，如朗读“关关雎鸠，在河

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我们所发的“音”，已经不是当时的“音”了，但是我们可以了解古代典籍中汉

字所表达的意义。这种现象说明：文字的“音”和古代一样不一样不是起决定作用的，“音”变了没关系，重要

的是文字的“形”没有变，如果文字的“形”变了，我们今天就很难看懂古代的典籍了。以英文为例，现代英语

的发音和十五世纪时的发音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但英文的书写形式没有变化。由于文字的拼写和实际的语音不

对应了，造成人们学习、使用的困难，因此不时有人发出改革拼写法的呼声。英国大文豪肖伯纳在临死时还留下

遗言，把他的一部分财产作为奖金，奖给英语拼写法的最好改革方案设计者。有人为此进行过尝试，但没能推

广。原因是人们认为拼写法改变以后，阅读过去的书面材料就困难了[vi][⑥]。发生在英国的这种现象也说明，

文字的“音”可以改变，但“形”不能轻易改变，如果改变了文字的“形”就使文字失去了超越时间的功能。过

去我国提“要进行文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的拼音化方向”，怎么走不下去了呢？因为搞汉字拼音化就要使

汉字的“形”发生变化，如果汉字的“形”变了，那就麻烦了，我们的后人就看不懂祖先留下的典籍了。可见，

文字的字“形”可以书写，书写出来的东西可以“留于异时”，文字之所以能沟通古今，突破时间的局限起决定

作用的是文字的“形”，而不是“音”。 

       

      文字为什么能突破空间的局限呢？以中国为例，由于中国地域辽阔，方言众多，使用汉字这种非拼音文字

来传递信息是最合适的。因为同样的文字材料，人们可以按照普通话的发音读，也可以用广东话来读，也可以用

上海话来念，不管用什么“音”读都没关系，因为汉字的“形”是一样的，不影响信息的传递。如果改用拼音文

字，按照普通话的“音”书写的材料，很多方言区的人就不好读了。也就是说，在中国，不是字“音”，而是汉

字的非拼音化字“形”使汉字在信息的传递上能够获得最大的空间。可见，字“形”是视觉符号，视觉符号可以

“传于异地”可以突破空间的局限，而且字“形”越是非拼音化就越能突破空间的局限。 

       

      上面的分析说明：是文字的字“形”决定了文字能突破时空的局限，而非字“音”。 

       

      三 

       

      既然字“音”不是文字本身所固有的，文字本身所固有的是文字的“形”和“义”，另外，是字“形”决

定了文字能够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局限，由此可以说，文字的本质应该是字“形”，而不是字“音”，文字的本质

是以“形”示“义”。所以“代表语言，也就是能读出来，这是文字的本质”的提法是错误的，也就是说，文字

的本质不是代表或表现语言的。 

       

      以汉字为例，一段文字，我们通过字“形”可以了解字义，但是通过字“形”我们不知道这段文字代表的

是哪种方言，表现的是哪种方音。以英文为例，一段英文也只是提供了字义，通过字形我们也不知道这段英文代

表的是现代英语呢，还是十五世纪时的英语，是英式英语呢，还是美式英语。至于读出来，对于汉字，你可以用

普通话来读，也可以用各种方言来读。对于英文，你可以用标准的伦敦音来读，也可以用美音来读。用什么

“音”来读，不取决于文字的字形本身，而取决于读的人掌握了哪种字音。把一段汉字读出来，如果你用普通话

语音来读，就转化成普通话了，如果你用广东话读，就转化成广东话了。也就是说，把文字读出来，是文字转化

为语言，是一种表义形式转化成另一种表义形式，而不是一种表义形式代表，或表现另一种表义形式。 

       

      拼音文字也是以“形”示“义”的，人们阅读拼音文字也是通过字形看懂字义的，只不过拼音文字的字形

是根据语音创制的，根据字形容易读出音来，所以给人一种假象，好像文字是代表或表现语言的。 

       

      因为文字的本质是以“形”示“义”的，不是代表语言，表现语言的，所以把听到的话记录下来，就可以

写成不同的文字形式。如对某人说的一段话，可以记成“昨天晚上，我弟弟来这儿聊了一会儿天。”也可以记成

“昨夜弟来此一叙。”因为这两种形式表示的意义是相同的。这说明，文字不是记录语言的，而是记录意义的。

即使用白话文记录，记录的也不是语言。因为看到记录下来的一段白话文，你能知道说话人讲的是哪种方言吗？ 

       

      为什么中国古代很长一段时期，说一套，写一套，语言和文字分家呢？因为文字的本质是以“形”示

“义”，文言文可以示“义”，加上中国古代重视学习古典诗文，所以文言文就在中国延续下来。这种现象不是



一种反常的现象，正是文字本质的体现，正说明：文字不是代表语言，表现语言的。如果文字是代表语言或表现

语言的，那中国这段“言”“文”分家的长期历史就不存在了。 

       

      认为文字是代表或表现语言的，文字的本质是以“音”示“义”的看法源于西方的语言文字理论。索绪尔

就认为“文字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语言”[vii][⑦]。 

       

      索绪尔还说“后来写法终于变成了不符合于它所应该表现的东西”[viii][⑧]。索绪尔这段自相矛盾的话

说明，他已经看到了文字不表现语言的现象，但是他却没有透过现象抓住文字的本质，没有认识到文字不表现语

言的现象是由文字以“形”示“义”的本质决定的。 

       

      四 

       

      认为文字的本质是字“音”，也就是说“能读出来”，必然就只把“语言”作为学科的研究对象，只提建

立“语言学”，而不提建立“文字学”。 

       

      认为“文字是代表语言，表现语言的”，必然就把文字当作是语言的“照片”，主张“通过文字来认识语

言”[ix][⑨]，通过文字来研究语言。也就是说，文字成了研究语言的材料。 

       

      本人认为，文字不是表现语言的，语言和文字是人类先后创造的两种功能不同的传递信息的工具，一个是

以“音”示“义”的听觉符号系统，一个是以“形”示“义”的视觉符号系统，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构成这两

种符号系统的单位和组合规则也是不同的。在学科研究上，我们不仅要建立“语言学”，而且要建立“文字

学”。语言学应研究“语言”是怎样以“音”示“义”的，文字学应研究“文字”是怎样以“形”示“义”的。

语言和文字都是表“义”的工具，二者的联系必然是非常密切的，因此还要研究语言和文字是如何相互作用和相

互转化的。研究语言学应该借助语音材料，研究文字学应该借助字形材料。不能把“语言”和“文字”混为一

谈，不能把对语言的研究当作是对文字的研究，也不能把对文字的研究当作是对语言的研究。在术语上也应有所

改变，语言就是指口说的语言，文字就是指书写的文字。语言不包括文字，文字也不包括语言，书面的东西就是

“文字”，不能叫“书面语”，“书面语”的提法是把“语言”和“文字”混为一谈的结果。 

       

      实际上，中国自古就有人在研究“中国文字学”[x][⑩]，西方人很早也在研究“文字学”，西方人在研究

西方文字材料的基础上得出的规律，实际上有些是属于文字学的，只不过他们是把语言和文字混为一谈了。 

       

      语言口耳相传，是“共时”的，是可以自然习得的。文字是文化的载体，是可以世代相传的。文字既是

“共时”的，又是“历时”的。文字的表“义”形式是丰富和厚重的，文字历史越悠久，表“义”的形式和内容

就越丰富，既有现代文体，又有古代文体，现代文体中又含有古代文体的成分，文字是不能自然习得的，是需要

学习的。人的语言能力和文字能力是有区别的，一个是口语听说能力，一个是阅读写作能力，这是人掌握两种不

同的符号系统的能力。语言的习得规律和文字的学习规律是不同的，语言习得理论代替不了文字的学习理论，所

以我们既要研究语言是如何习得的，又要研究文字是如何学习的，从而建立科学的语言教学和文字教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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